教　育　部　司　局　函　件
关于开展全国普通高校哲学社会科学研究管理
先进集体、先进个人评选表彰工作的通知
各省、自治区、直辖市教育厅（教委），部属各高等学校：
        为加强普通高校科研管理队伍建设，提高科研管理水平和工作效率，进一步激励科研管理队伍的荣誉感和责任感，我司决定开展全国普通高校哲学社会科学研究管理先进集体、先进个人评选表彰，委托高校社会科学科研管理研究会负责组织实施。现就有关要求通知如下：
        一、评审原则
        1. 坚持公平公正、客观科学的评审原则。实行单位推荐、同行评价和管理对象评价相结合的评审方式。
        2. 坚持业绩优先、激励创新的导向原则。坚持正确发展方向，尊重科学发展规律，注重业绩，注重制度创新和管理创新。
        3. 坚持鼓励协作、突出贡献的原则。要有协同创新意识和实践，要有社会服务举措和成效，坚持“以服务求支持，以贡献求发展”。
        二、申报类别
        1.先进集体
        （1）高校
        （2）省级教育厅（委）
        2.先进个人
       （1）社科管理奖（主要是在社科管理当中起核心作用，引领和推动社科发展的先进人物）；
       （2）社科管理青年奖（主要是年龄在35岁及以下，原则上非处级领导干部，具体从事业务工作多年的优秀青年工作者）；
       （3）社科管理特殊贡献奖（主要是近2年离退休的从事哲学社会科学科研管理并做出重要贡献的人员）。
        三、申报受理
        1.申报范围。部属高校（含其他部委属院校）、省级教育厅（委）、省属院校哲学社会科学研究管理部门和个人。
        2.申报方式。部属高校和省级教育厅（委）可向教育部直接申报；省属院校须经省级教育厅（委）推荐后向教育部申报。
        3.申报名额
       （1）先进集体，部属院校及省级教育厅（委）限报1个，省属高校每个省申报不超过3个；
       （2）先进个人，部属院校和省级教育厅（委）每个申报单位每种类型可申报1名，省属高校每个省可推荐每种类型3个。
        4.申报条件
      （1）先进集体，必须有正处级的社科研究管理机构且成立2年以上（2008年9月底以前正式成立）。从原科研（技）处中分出的社科处、文科处（办）且管理人员2年内相对稳定者，可视为成立2年以上。
      （2）先进个人，申报者从事科研管理工作时间从申报之日起算不得少于3年；申报青年奖应是年龄在35岁及以下，原则上非处级领导干部的优秀青年工作者；申报特殊贡献奖者必须是近2年离退休的从事哲学社会科学科研管理并做出重要贡献的人员。
        四、材料寄送
        1．申报材料请于2012年12月10日前寄送至：湖北省武汉市武汉大学人文社会科学研究院(高校社会科学科研管理研究会），邮编：430072。电子材料请于2012年12月5日前发送到zengrat@126.com。
        2．联系人：曾彦。联系电话：02768752283。
附件1 ：先进集体推荐书
附件2 ：先进个人推荐书
附件3 ：推荐书一览表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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